
 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捐經費補助 

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

108年度菸檳防制創意聯想繪畫比賽簡章 

壹、活動目的：  

一、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全世界每超過 5秒鐘就有 1人因菸害死亡，在臺灣每 20分鐘有

1人因菸害死亡。二手菸更歸類為一級致癌物質，目前更有「三手菸」、「電子煙」

及「電熱式菸品」皆隱藏死亡風險；然而，青少年對菸品危害認知不足，為當今不

容忽視的議題。 

二、 檳榔子屬第一類致癌物，檳榔子(俗稱菁仔)不加紅灰、白灰等添加物，本身就會致

癌。在臺灣，口腔癌為我國青壯年(25-44 歲)男性最常見罹患的癌症，根據最新癌症

登記資料和死因統計，近十年，台灣每年罹患口腔癌的人數已增加 2 倍，是國人罹

患口腔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

三、 因此為加深學童及民眾對菸檳防制(含電子煙)觀念，擬鼓勵學童創意聯想繪畫作品，

宣導對無菸檳環境的健康生活環境，期望達到「全民拒菸檳，健康生活樂歡喜」的

最終目的。 

貳、設計主題： 

作品以菸檳防制為主題(含電子煙)，聯想創作「無菸檳環境與家庭」概念，使小尖

兵們夢想的無危害健康生活環境。 

------聰明的您發揮無限的想像力、創造自由揮灑的畫。 

参、報名辦法及規範： 

一、 參加對象：沙鹿區、大甲區、清水區、龍井區各區國民小學學童，採不分區

低年級組(1、2年級)、中年級組(3、4年級)、高年級組(5、6年級)三組別制競賽。 

二、 創作規範： 

1. 參賽作品為活動單位指定用紙+報名表填寫區，繪畫素材不限，每人限參賽

一幅作品。 

2. 報名表填寫區請確實填寫完整，非報名表填寫區域勿填寫任何參賽資料(如姓

名、就讀學校等)。 

3. 參賽用紙及簡章，請至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、大甲分院 1樓服務台索取。 

4. 其他內容請參閱紙定用紙聲明事項說明。 

肆、參賽方式： 

一、 郵寄：43303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號 10樓行銷企劃組/「無菸推動小組收」。 

二、 親送：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10樓行銷企劃組、或兩院區 1樓服務台。 

三、 連絡方式：(04)2662-5111 轉 2066陳先生。 



 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捐經費補助 

伍、評分標準及獎勵方式： 

由主辦單位聘僱 3名相關美術專家評審委員評選。 

評分標準 票選結果 

主題表達關聯性 

-是否切合大會設定主題及傳意能力 
40% 採不分區組別制低中高組各取前3

名及佳作、入選 

第 1名(1名)、第 2名(2名)、第 3

名(3名)及佳作(5名)、入選(5名)。 

創意構思 

-內容的構思、創意表達等 
30% 

繪畫技巧 

-整體構圖、線條及色彩處理等 
30% 

得獎同學可獲得獎狀乙只及商品禮券，第一名 2000 元商品禮券、第二名 1500 元商品禮

券、第三名 1000元商品禮券、佳作 500元商品禮券、入選 300元商品禮券。 

陸、活動主要期程： 

一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08年 9月 27日(五)止，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。 

二、 評審日期：預計 108年 10月中旬。 

三、 得獎名單：預計 108年 10月 25日(五)光田綜合醫院網頁-活動快報、Facebook 公布

得獎名單及電話通知。 

四、 頒獎時間及地點：預計 108 年 11 月初於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第一醫療大樓 10 樓

會議室。 

柒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參賽者需詳細填寫報名表基本資料，因資料不全或不實情事，使本單位無法聯絡通

知者，主辦單位有權予以取消其參賽或得獎權利。 

二、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之專業評議結果不得有異議。 

三、 不得以共同創作、抄襲、筆名、假名投稿方式參加競賽，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

權及著作權之情事。如經發現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，除取消資格，追回獎金、

獎狀外，並自負受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四、 無論得獎與否，參賽作品概不退，謹此聲明；著作權轉讓主辦單位所有，有權重製、

公開傳輸、展示、印刷、出版、宣傳等，參賽者不得異議。 

五、 得獎者請配合完成各項獎項領取，逾期者視為棄權。領取獎金者，應檢附本人及法

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證明相關資料，始為受理。 

六、 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權於比賽前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
捌、備註： 

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。 

主辦單位：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。 


